
一般民眾問與答 

 

社區防疫、居家檢疫/隔離期間，遇上困難了嗎？ 

常見防疫問題，幫助您找到答案。 

 

Q1：若本來有計畫要出國，現在受檢疫/隔離不能外出，該向誰諮詢我的權益？ 

A1：消費者保護專線：1950。若因受居家檢疫/居家隔離不得外出，而衍伸出的 

    消費爭議，均可洽詢。 

 

Q2：受檢疫/隔離不能外出期間，我該如何請假？ 

A2：請洽公司的人事單位，如果覺得對公司的要求有疑慮，可詢問本府勞工 

     局：永華 06-2996922/民治 06-6354326。 

 

Q3：藥局口罩販售相關問題？ 

A3：請洽食品藥物管理署 專線 1919#2 

 

Q4：我是外籍人士，我想了解在台外國人的相關問題？ 

A4：外籍人士在台生活諮詢熱線：一般外籍人士：0800-085-095(外交部)；中港 

     澳：0800-024-111(移民署) 

 

Q5：我有些民生需求，可以諮詢？ 

A5：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福利諮詢專線 1957 

 

Q6：戴口罩的時機？ 

A6：1.看病、陪病、探病的時候 2.有呼吸道症狀者 3.有慢性病者外出時 

 

Q7：民眾表示自己從中國回來，要怎麼自主健康管理？ 

A7：自中國歸台的民眾是否須受居家檢疫與否，與其回來的時間點有關。 

撇除漏開居家檢疫通知單的對象，若民政局沒有接收到該民眾的派案，可

能代表該民政在入境當時該地區旅遊史者並不需要受到居家檢疫，但應配

合盡量避免外出。 

惟民眾願意遵守自主健康管理，眾防疫體系均樂見其成，基本上執行方式

即是由民眾「自行監測」自身健康狀況，如有異常務必立即通知衛生單位，

自主管理直到入境後滿 14天。 

 

Q8：如果被居家檢疫/隔離者有送餐需求，應找誰協助？ 

A8：可向鄰居協助，或善用外送(請外送員將餐點放在門口處)。實在有困難請向



管理者反應，原則上各區公所已陸續建立送餐需求之窗口。 

 

Q9：請問剛從中港澳返國，多久內應該回到居所執行居家檢疫？途中是否不能

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？ 

A9：只要是中港澳入境的「健康的」人，原則上 24小時內應返回居所受居家檢

疫，不可以讓民政單位找不到人，至於交通方式不建議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，

惟考量實務並不強加限制，但請務必全程戴上口罩。 

 

Q10：如未遵守居家檢疫規範者，會如何運作其處分方式？ 

A10：各區公所一經發現居家檢疫對象未於處於住所，會先會同轄區員警前往訪

視並填具訪視紀錄表，如確實未於處所居家檢疫再將相關資料移送衛生局

開罰。於訪視過程中轄區員警將協助訪視過程錄音及錄影相關資料，供各

區公所佐證。*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條開罰 10-100萬元。 

 

Q11：有關居家檢疫者的安排就醫作法？ 

A11：受居家檢疫者，管理單位是民政局，管理人通常由里長或里幹事執行，合

先敘明。如受居家檢疫者有就醫需求，應主動向其管理者(里長或里幹事)

報備，再由其管理者評估可以外出就醫與否，向衛生單位提出後由衛生單

位安排就醫。不建議由居家檢疫者自行就醫或在未報備管理者的情況下直

接向衛生單位提出就醫需求。 

 

Q12：臺南市有多少防疫旅館?入住多少檢疫隔離民眾 

A12：臺南市從 3/11 開始有檢疫旅館，截至 4/14共有 18家 428間，累計住宿人

數 270人。 

 

Q13：請問業者如何申請加入檢疫旅館? 

A13：本市想參加檢疫旅館須為本市合法旅宿業者，且住宿地點能獨立分流接待

不與其他旅客混住。如有意願者可聯繫觀光旅遊局觀光事業科窗口

(06-6350192)，俟填具相關房間數房價等基本資料後，由衛生局派員聯繫

現勘評估是否適合，並進行人員衛教，適合者即可納入檢疫旅宿接受居家

檢疫市民訂房。 

 

Q14：請問有居家檢疫需求如何訂房? 

A14：參加資格為有居家檢疫需求之臺南市民，可撥打防疫專線 2880180 預約登

記及查詢。 

 

Q15：臺南市有多少防疫計程車? 

A15：目前防疫計程車以 3專人/專車提供服務，24小時服務至 4/13 共出車次數



76次。 

 

Q16：防疫計程車服務對象及方式? 

A16：僅限「居家隔離」或「居家檢疫」的民眾，叫車前應事先通報衛生局☎

(06)288-0180 評估，取得允許後，衛生局將通知交通局派車，車資則比照

一般計程車跳表計費。 

 

Q17：民眾若在假期間，曾至人潮擁擠的地方活動，該如何防疫? 

A17：民眾若在連假期間曾至人潮擁擠的地方活動，請自主健康管理 14天，避

免出入公共場所，外出時務必配戴口罩，儘可能在家上班。如有身體不適

請撥打本市防疫專線 2880180，就醫時務必告知旅遊史。 

 

Q18：擴大社區監測採檢對象包含哪些? 

A18：擴大社區監測採檢對象，公告「5種症狀」，一、發燒（≧38℃）二、呼吸

道症狀 三、嗅、味覺異常 四、不明原因之腹瀉 五、醫師高度懷疑之社

區型肺炎。只要臨床上出現已公告的 5種症狀之一，且發病前 14日曾與

疑似、確診個案接觸或有群聚現象，就可以通報採檢。 

 

Q19：接獲檢驗結果之前可以外出? 

A19：無需住院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個案及社區採檢個案，採檢返家後，

於接獲通知檢驗結果前，應留在家中，不可外出，並應繼續居家隔離、居

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滿 14天。 

  

Q20：個人如何避免傳播風險? 

A20：提醒民眾應做好個人手部衛生與咳嗽禮節；與他人保持室內 1.5 公尺、室

外 1公尺的社交安全距離，若無法保持請配戴口罩；搭乘大眾運輸時，應

全程配戴口罩並配合量測體溫。 

 

Q21：去歐美國家返國一定要住防疫旅館? 

A21：自台灣時間 4 月 18日 0時起，入境民眾過去 14天（台灣時間 4月 4日 0

時起），如有歐洲、美洲地區旅遊史，登機前應主動出示符合居家檢疫條

件的資料。需居家檢疫者，若同住者有 65歲（含）以上長者、6歲（含）

以下幼童、慢性疾病患者（如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或肺部疾病等）、沒有

專用房間（含專用衛浴設備）者，入境後應入住防疫旅館，若經查資料申

報不實者，最高可罰新台幣 15萬元。 

 

Q22：東南亞返國要住防疫旅館嗎? 

A22：自台灣時間本月 21日零時起，入境民眾過去 14天如有東南亞地區旅遊史，



登機前應填寫「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」，並須確認住處是否符

合居家檢疫條件，以確保國內防疫安全。上述民眾的同住者若有 65歲以

上長者、6歲以下幼童、慢性疾病患者（如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或肺部疾

病等），或無個人專用房間、衛浴設備者，入境後應入住防疫旅館；經查

資料申報不實者，最高可罰新台幣 15 萬元。 

 

Q23：酒店和舞廳何時可以復業? 

A23：為維護民眾健康，自 4/9 日起，酒店和舞廳全面停止營業。酒店舞廳停業

目前沒有設定期限。 

 

Q24：夜店、PUB可以繼續營業嗎? 

A24：自 4/9 日起先針對酒店、舞廳，其他的夜店、PUB仍呼籲在店內做好社交

距離，未來會持續觀察；若店家無法做好社交距離，不排除再調整限制。 

 

Q25：防疫補償金多久可以申請? 

A25：(31日)開放受理受隔離或檢疫者之照顧者防疫補償申請。民眾可採線上、

郵寄或臨櫃等方式，向受照顧對象隔離或檢疫結束時之所在地區公所申請。

防疫補償金可於受隔離或檢疫結束日之次日起 2年內申請，民眾無須急於

近期申辦。 

 

Q26：照顧居家隔離者可以申請補助嗎? 

A26：為照顧生活不能自理之受隔離或檢疫者，而請假或無法從事工作之家屬，

於照顧期間未支領薪資或未領取其他性質相同之補助者，也可以申領防疫

補償每日 1,000 元。 

 

Q27：曾到國軍確診個案足跡處怎麼辦? 

A27：提醒民眾出門在外要落實勤洗手，留意社交距離或戴口罩。曾和確診個案

相同地點造訪的市民朋友請自主健康管理 14天，如果有相關疑似症狀，

請盡速撥打 06-2880180，將由專人妥為安排就醫。 

 

Q28：收到防疫簡訊怎辦?  

A28：只是提醒、不要恐慌。國軍敦睦艦隊官兵確診感染武漢肺炎，指揮中心針

對他們下船後的足跡，向可能有接觸的民眾發布防疫簡訊，約有 20萬人

收到。收到簡訊的民眾不用過度恐慌，只要多注意自主健康管理 14天。 

 

Q29：五一連假出遊，如何注意防武漢肺炎 

A29： 

1.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轄管假日或連續假期遊客較愛前往重要景點，將啟



動連續假期路況即時簡訊即時通知，提供用路人交通疏導資訊；抑或

收費停車場停車數超過 50%時，配合公路總局資訊，透過適地性簡訊

服務（LBS），將訊息發送給遊客，提醒更改至其他景點。 

2.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呼籲民眾出遊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，保持社交距

離，各景點人流管制。呼籲民眾防疫期間勤洗手、戴口罩、避人潮，

保護自己就是對防制疫情最大的幫助。 

 

Q30：長照機構要實地探視家人要如何辦理? 

A30：5/1日起長照機構有條件開放探視 

1.實地探視建議採取預約制，以管理訪客人數，並採實名登錄管理探視者

的個人資料、健康聲明及旅遊史等資訊。 

2.限制具武漢肺炎感染風險，或有發燒、呼吸道症狀、嗅覺、味覺異常等

疑似症狀的人進入機構，以確保住民健康。 

3.每位住民 1天限探視 1次，且同一時間同一探視空間原則限 1組訪客，

每組訪客人數最多 3人(包括兒童)，訪客與住民全程都須佩戴口罩。具

有活動能力，可下床行動的住民，儘量安排在公共區域會面：每時段該

區域原則僅開放 1位住民接受訪客探視，或開放 1位以上住民於不同區

塊接受探視，且確保各區塊間距符合社交距離(室內≧1.5公尺，室外≧

1公尺)，不同區塊最好有各自分離動線。 

4.不具備活動能力、無法下床行動的住民(如：完全臥床)，可進入住民住

房探視，每時段每住房原則上僅開放 1位住民接受訪客探視，並應妥善

規劃探視者動線。 

 

Q31：居家檢疫ㄧ定要住防疫旅館嗎?  

A31：自台灣時間 5月 4日零時起，自海外入境民眾，登機前除了應填寫「入境

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」，也須確認住處是否符合居家檢疫條件，以確

保國內防疫安全。指揮中心進一步表示，返國民眾若同住者有 65歲(含)以

上長者、6歲(含)以下幼童、慢性疾病患者(如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或肺部

疾病等)，或無個人專用房間(含衛浴設備)者，入境後應入住防疫旅館；經

查資料申報不實者，最高可罰 15萬元。 

 

Q32：居家檢疫隔離期間要奔喪或探病如何辦理? 

A32：居家隔離、檢疫者因二親等親屬身故或重病等社會緊急需求，需外出奔喪

或探視，基於人道考量，開放上述條件的民眾向所在地方衛生局提出外出

申請。相關流程及規定如下： 

1.居家隔離/檢疫第 5天(含)以後且無症狀者向衛生局 2880180防疫專線提

出申請。 

2.經審查符合資格，且取得醫院同意探病後，由地方衛生單位安排至指定



醫療院所自費採檢。 

3.取得檢驗陰性報告 2天內，經醫院同意後由衛生單位安排外出，無論探

病、奔喪或辦理喪事均以 1次 1小時為限。 

4.外出時需全程佩戴口罩並保持安全社交距離，不得搭乘大眾運輸工具。 

 

Q33：什麼是防疫新生活運動，假日可以出門旅遊了嗎? 

A33：民眾做好適當防護即可安心出遊，注意事項如下。 

COVID-19 疫情期間民眾假期生活防疫指引 

※ 維持良好個人衛生習慣，落實正確勤洗手、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(如:咳嗽

時以面紙或手帕遮口鼻，沒辦法時可用衣袖代替)，避免觸摸眼睛、鼻子、

嘴部，如不得已需碰觸，則一定要事先確實清潔手部，以減少感染與傳播疾

病的機會。 

※ 住家應保持良好通風，如果家人有呼吸道症狀，應將受口鼻分泌物汙染的廢

棄物(如衛生紙、口罩)妥善包覆後再丟入垃圾桶，若有腹瀉情形，應加強浴

廁清潔消毒。 

※ 如果您本身或家人是慢性病患者、老年人、孕婦、體重過重、嬰幼兒，免疫

力比較不好，易受感染，且感染後病症較為嚴重，最好儘量避免參加可能密

集接觸的聚會或活動，也要避免前往人潮聚集或密閉空間的公共場所。 

※ 如果您要探視上述免疫力不好的對象，請確認自身無身體不適症狀，且近期

無參加可能密集接觸不特定對象的聚會或活動，而且建議要佩戴口罩。否則

建議使用電話或視訊取代當面探訪。 

※ 如果要外出活動，建議您做好以下的準備與配合： 

＊ 維持勤洗手的習慣，可以自行攜帶乾洗手用品，以備不方便洗手時使用。 

＊ 外出時都不可用手觸摸眼睛、鼻子、嘴部，以免將手上可能存在的病毒

感染這些黏膜組織。 

＊ 在室內最好保持 1.5 公尺，室外最好保持 1 公尺以上的適當社交距離，

無法保持時，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，要全程佩戴口罩。 

＊ 外出時以白天為佳，並以開放且沒有人群擁擠現象的地方為首選。若選

擇前往觀光景點、國家公園、遊樂區，以及市集、商圈、寺廟等處，而

現場已有人潮，建議改前往其他地點休閒，或耐心配合人流管制措施，

也可事先查詢當地是否開始實施人流管制，再決定是否前往。 

＊ 如果不得已需出入人潮密集、密閉或通風不良的空間，或參加有不特定

對象、會近距離密集接觸的場合時，要佩戴口罩，建議準備備用口罩，

以便口罩髒汙破損時更換。 

＊ 在外用餐時，如餐廳或小吃店之座位密集且無區隔，建議避免進入用餐，

或改用外帶，也儘量不要邊走邊吃。 

＊ 安排親友聚會時避免以聚餐形式進行，若無法避免，進食時儘量避免交

談，吃完要交談時，最好先佩戴口罩。 



＊ 返回住所時，必須確實執行手部衛生，以除去手上可能沾染到的病原。 

※ 如果您正在進行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，請持續遵守相關規定。 

※ 如果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症狀，應佩戴口罩，不要外出，如需就醫，不要搭乘

大眾運輸工具。 


